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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贝达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达药业”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对贝达药业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丁列明先生就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前述事项已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鉴于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

请文件，经与原认购对象丁列明先生协商一致，双方同意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 

鉴于丁列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丁列明

先生为公司的关联方，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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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 

根据《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关联董事丁列明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丁列明先生，1963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美国阿肯色大学

医学院病理科临床医学博士，1984 年 8 月至 1986 年 8 月于浙江省嵊州市卫生防

疫站工作，1989 年 8 月至 1992 年 6 月于浙江医科大学传染病研究所任讲师，1992

年 6 月至 1996 年 7 月于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肿瘤中心任高级研究助理，1996

年 7月至 2002年 6月通过美国外国医师专业委员会的临床医学博士的考试认证，

并在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病理科完成了病理专业医师的全程学习和培训，2003

年 1 月至 2008 年 8 月于贝达有限任董事、总裁，2008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于

贝达有限任董事长，2013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总经理。 

截至公司公告日披露日，丁列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11,638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0.19%，通过宁波凯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浙江贝成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22.70%的股份。 

丁列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丁列明先生最近五年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曾被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发行人：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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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人：丁列明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发行人与认购人签订了《关于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

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票认购协议》”）。 

现双方经友好协商，拟就解除股票认购协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以资共

同信守。 

（一）双方一致同意解除《股票认购协议》，自本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双

方基于《股票认购协议》形成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即告解除，《股票认购协议》对

双方不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二）本解除协议生效后，双方针对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或《股票认购协议》的签订所出具的其他声明及承诺文件

（如有）将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双方不再继续履行该等声明及承诺文件。 

（三）双方确认，本解除协议的签署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签署本解

除协议均取得了各方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和授权，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四）双方确认，不会根据《股票认购协议》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赔偿或

其他权利主张，双方之间未来无需就本解除协议的签署事宜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五）本解除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解除协议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拟终止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经公司与原认购

对象丁列明先生协商一致，双方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之解除协议》。 

公司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进行，综合考虑公司投资项目实施及再融

资审核政策等诸多因素，经公司、中介机构等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审慎分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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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不会对公司正

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3 年初至公司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丁列明先生（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

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累计

总金额为人民币 7,320.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5）。 

六、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丁列明先生签署《解除协议》，关联董事丁列明

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鉴于公司拟终止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经公司与原认购对象丁列明先生协商一致，双方拟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上述事项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鉴于公司决定终止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公司与原认购对象丁列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

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提交

董事会审议前，该事项已经过我们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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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综上所

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丁列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监事会同意公司与丁列明先生签署《解除协议》。 

（四）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相关董事会、监事会议案，并将公司实际情况与《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

监管要求进行核对。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贝达药业与特定对象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董事

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发表同意意见。根据公

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

次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

关联交易事项系综合考虑公司投资项目实施及再融资审核政策等诸多因素所致，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贝达药业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  峰                金  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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